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江门市生态环境应急能力提升项目（服务类）招标评分表

	序号
	评审
因素
	评分细则
	分值（分）
	供应商1
得分（分）
	供应商2
得分（分）
	供应商3
得分（分）

	一、技术部分（30分）

	（一）
	实施方案
	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实施方案（含应急队伍建设、物资采购计划、演练及大比武支撑方案、实施计划、组织架构等）进行评审：
1. 方案完整详细、科学合理、可行性强，针对性突出，能充分理解项目难点重点并提出有效对策，完全响应采购需求，得 15 分；
2. 方案详细合理、具有一定可行性，大部分响应采购需求，能基本理解项目难点重点并提出较专业对策，得 12 分；
3. 方案完整但可行性不足，部分响应采购需求，对难点重点理解分析简单，对策专业性和可行性一般，得 9 分；
4. 方案不详细，未能满足采购核心需求，对难点重点理解不符合实际，对策可行性较差，得 6 分；
5. 未提交响应内容或其他情况，不得分。
	15
	
	
	

	（二）
	质量保障措施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保障措施（含技术质量控制、进度管控、人员保障、成果验收等）进行评审：
1. 措施详细合理、针对性强、可操作性强，得 15 分；
2. 措施基本完善，可操作性有所欠缺，得 12 分；
3. 措施较完善，缺乏可操作性，得 9 分；
4. 措施不完善且无操作性，得 6 分；
5. 未提供或可行性极差，不得分。
	15
	
	
	

	二、商务部分（55分）

	（三）
	项目业绩
	供应商近三年内（以立项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承担过环境应急队伍建设、应急演练支撑相关项目的，每个得 4 分，最高得 12 分；
供应商近三年内（以立项或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承担过区域环境风险评估类项目的，每个得 4 分，最高得 8分；
上述合计最高得 20 分，同一份合同涉及多项业绩的只计分一次，不重复计分。须提供项目合同关键页复印件或成果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，提供不全不得分。
	20
	
	
	

	（四）
	项目负责人实力
	拟委派的项目负责人（1 人）：
1.具有环保或相关专业高级职称（或以上），得 10 分；
2.具有环保或相关专业中级职称，得 7 分；
需提供职称证书、开标前 6 个月在该供应商单位的社保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。
	10
	
	
	

	（五）
	团队实力
	拟委派的技术人员（不含项目负责人）：
1. 具有环保或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的，每人得 5 分，此项最高得分15分；
2. 具有环保或相关专业中级职称的，每人得 2 分，此项最高得分10分；
合计最高得 25 分，同一人员多职称不重复计分。须提供职称证书或开标前 6 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，缺项不得分。
	25
	
	
	

	三、价格部分（15分）

	（六）
	价格得分
	价格分应当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采购需求且报价最低的为基准价，该项价格得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供应商价格得分=(基准价／报价)×15，价格得分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。（对符合规定的小型和微型企业（监狱企业、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型、微型企业）报价给予10%的价格扣除。）
	15
	
	
	

	合计
	100 
	
	
	


注：1、以上提供的响应资料需在中标后提供原件核查，如经核查后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将取消服务资格。
2、请投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标注以上评分项目证明资料对应的页码。

